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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牦牛屠宰副产物整理技术规程》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18 年 11 月 14 日，由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申请地方

标准的立项，根据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《关于增补

2018 年青海省牦牛产业地方制订项目计划的函》(青质监函

[2018]168 号)，批准《牦牛屠宰副产物整理技术规程》地方

标准的制定（修订）。项目编号 2018-ZD-84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 

起草单位：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

协作单位：甘肃农业大学、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青

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、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

限公司 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 

姓  名 性 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

余群力 男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全面负责 

韩玲 女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
统筹管理、企

业调研 

刘书杰 男 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
标准体系设

计,任务推进 

陈骋 男 助理研究员 甘肃农业大学 
标准起草、编

制说明撰写、

技术咨询 

孙璐 女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
资料收集，整

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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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性 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

李升升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
收集资料、征

求专家意见 

柴沙驼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资料收集，整

理 

师希雄 男 副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
标准草案修
改、校对工作 

马君义 男 董事长 
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 
资料收集整
理、技术咨询 

张文华 男 董事长 
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

限公司 
资料收集整
理、技术咨询 

金锦伟 男 董事长 
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

科技有限公司 
资料收集整
理、技术咨询 

二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

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，青海是牦牛养殖大省和牦牛资

源大省，牦牛存栏量 480.97 万头，占世界牦牛的 32%，居全

国首位。目前，青海牦牛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一体化体系初步

形成，牦牛相关产品种类达到 200 多种，牦牛产品加工转化

率达到 54%，但牦牛副产物加工率不足 5％。 

从牦牛产品加工现状来看，活牛屠宰后产生的骨、血液、

内脏等，一部分作为原料直接上市，一部分不宜食用或口感

较差的副产物，初级加工成饲料、肥料，大部分（肺、心、

脾、胰脏等）都排放或者丢弃。由于动物源性产品与化学合

成制品相比，具有天然、毒副作用小、易于人体吸收、效价

活性高等优点，逐渐成为食品、医药、饲料工业的高价值原

料。近年来，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的加工产业发展迅速，部

分牦牛肉类企业相继开展了牦牛副产物的整理、分割、加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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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生产牛排、骨汤、肝酱、杂碎、火锅料等多类产品。 

但是，牦牛肉类屠宰加工企业在开发利用牦牛副产物资

源的同时，存在原料质量参差不一，分类整理工艺缺乏可依

据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牦牛屠宰加工企业所剩大量副产

物缺乏有效的加工技术和适宜的产品类型，浪费资源并污染

环境，急需通过分类整理、加工、保鲜等现代食品加工技术

提高其加工利用率和附加值。 

为积极相应响应青海省《关于加快牦牛产业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，本标准旨在制定牦牛屠宰副产物收集整理技术规范，

有利于推动牦牛副产物综合利用向工厂化、无公害化、高效

化发展，在充分发挥废弃物资源化的作用，兼顾生态和社会

效益，使副产物加工利用跟上牦牛屠宰加工业的发展步伐。

对促进青海省牦牛产业的发展、打造全国牦牛肉精深加工基

地的产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按

GB/T1.1-2009 的规定要求，多次深入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、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、青海裕泰畜产

品有限公司、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、青海夏华清真肉食

品有限公司、青海香三江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省内外标准

化、规模化企业进实地调研和技术咨询。同时，在肉牛牦牛

屠宰生产现场、批发市场、餐饮店调研，对其工艺流程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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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需求等考察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，为制定本标准提供了实

用依据。在借鉴相关国家标准及综合牦牛屠宰副产物原料特

点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牦牛屠宰副产物整理技术规程》地方

标准。并由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，

对本标准进行了细致地讨论，征求了各方意见，对本标准涉

及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。根

据专家提出的修改和补充要求，对标准草案做了具体修改和

完善，形成了该标准的送审稿。 

四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的关系 

（一）制定原则 

标准制定过程中，遵循密切联系国家相关屠宰技术和卫

生规范并结合青海省牦牛屠宰实际，确保制定的标准具有较

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以促进屠宰行业规范化发展。本标

准的制定遵循以下三个原则： 

一是科学性原则。参考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文献资

料，结合国家相关屠宰技术和卫生规范并结合青海省牦牛屠

宰实际，科学地确定标准文本框架。 

二是先进性原则。注重参考或借鉴国际组织、国外发达

国家先进标准或经验。 

三是适用性原则。与我国现行屠宰法律、法规、标准保

持协调一致，保证标准的适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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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制定依据 

本规范根据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 1部分： 标

准的结构和编写》、GB/T 20001.6《标准编写规则 第 6 部

分 规程标准》、GB 12694-2016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

屠宰加工卫生规范》、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、

GB 9683-1988《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》、GB 7718-2011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规定编制。 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 

本规范在编写内容上，以国家和行业现有相关标准为基

础，结合当前生产和发展实际情况，针对牦牛屠宰副产物整

理关键技术内容提出的技术指标。在生产上，是为牦牛屠宰

技术规范做配套指导的地方标准。本规范是在国家相关的法

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，与

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冲突。  

五、主要条款说明 

根据国家关于食品及食品卫生标准的有关规定，对《牦

牛屠宰副产物整理技术规程》地方标准的范围、规范性引用

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 4章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

规范，并结合企业实际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与提升，具

体体现如下： 

条文： 

4.1.1 屠宰加工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12694 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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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屠宰加工工艺应符合 GB/T 19477 的要求。 

4.1.3 用于整理加工的牛副产物原料，必须来自于经兽

医卫生检疫合格健康无病的牛。 

4.1.4 牦牛屠宰副产物整理必须在专门的副产物整理

车间进行。 

制定理由： 

通过调研畜禽屠宰厂的设计及设备设施的安装均符合

GB/T 12694、GB/T 19477 等标准。但屠宰副产物收集整理环

境卫生、加工工艺的部分环节存在一定疏漏。由于脏器、血、

皮、头蹄等屠宰副产物存在大量污物，是微生物污染的主要

来源。因此，牦牛屠宰副产物的收集整理环节，需要在遵循

事相关卫生标准的前提下，进一步采取与屠宰操作工序隔离

的措施。综上所述，本标准要求牦牛屠宰卫生环境符合 GB 

1269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》

要求，屠宰加工工艺符合 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

程》要求。同时要求用于整理加工的牛副产物原料，必须来

自于经兽医卫生检疫合格健康无病的牛，牦牛屠宰副产物整

理必须在专门的副产物整理车间进行。 

条文： 

5.1 血 

牦牛屠宰时，迅速将放血槽中的牛血经导流槽引入

40-80 目双联过滤筛，过滤掉放血过程中产生的杂质（如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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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、粪便、胃肠内容物），然后转入集血桶（罐）密封，冷

藏待处理。 

制定理由： 

调研发现，牦牛血多用于异源动物饲料以及肥料的加

工，一般采用倒挂、切断颈部血管的方式放血，该屠宰方式

放血充分且放血时间短，但是由于切断了牦牛食管，容易使

牛胃中残留消化物倒流混入血液中，同时血液容易凝固，应

及时进行收集处理。因此，本标准规定牦牛屠宰时要迅速将

放血槽中的牛血经导流槽引入 40-80 目双联过滤筛，过滤掉

放血过程中产生的杂质（如毛发、粪便、胃肠内容物），然

后转入集血桶（罐）密封，冷藏待处理。 

条文： 

5.2 头 

5.2.1 生剔法 

牦牛头去角、剥皮后，贴着骨骼将头骨内外侧肌肉剔下，

包括口腔、耳根、脑后、舌下等部位肌肉。然后将腮腺和颌

下腺体修割掉。 

5.2.2 熟剔法 

5.2.2.1 牦牛头去角，用清水冲洗除去刀口和表面污物，

然后放入热水（可适量添加食用碱）中（60-70℃）浸烫（6-10 

min），取出后采用机械或手工方式去除粗毛，再采用火焰

喷射燎尽表面和皱褶处残毛，用刀将表面黑污刮除，用清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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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洗干净。 

5.2.2.2 牛头去毛后先沿头骨中缝将颅骨撬开挖出牛

脑，然后沿面部中线将头骨劈成两半，上颌骨处用砍骨刀劈

开，以便摘取眼睛，用清水冲洗干净。 

5.2.2.3 将冲洗后的牛头放入蒸煮锅，加水将其淹没，

用大火煮开，约煮 30-40min，煮至血水出净，肉完全凝固时

即可，出锅后趁热剔骨取肉。沿骨内外两面将所有肌肉剔下

（可带眼睛），修去各种腺体。 

5.3 舌 

从舌根部切取牛舌，去掉舌根附着的肌肉、舌骨、系膜，

保持舌体完整，清除舌面残留污物，舌下不带松软组织，表

面不能有刀伤或破口，背面允许有浅度的检验刀口。 

制定理由： 

牦牛头作为重要的屠宰副产物之一，经过适当加工后可

制成熟肉制品上市销售，也可以直接鲜销。牦牛头收集整理

主要有剥皮、劈半、去眼睛、去牛脑等环节。GB/T 19477-2004

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中对牛头仅规定了割取技术要求，但对

后续处理技术未作详细规定。在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、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牦牛屠宰加

工企业调研时发现，牦牛头的收集整理主要存在两种形式：

一种是生剔法，另一种为熟剔法。两种方法根据原料具体要

求各有不同，但均适合于牦牛头收集整理。因此，本标准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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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上述两种整理技术，但对具体工艺要点做出了要求。生剔

法要求牦牛头去角、剥皮后，贴着骨骼将头骨内外侧肌肉剔

下，包括口腔、耳根、脑后、舌下等部位肌肉。然后将腮腺

和颌下腺体修割掉。熟剔法要求先采用去角→清水洗净污物

→浸烫(60-80℃，6-10 min)→去除粗毛→燎尽残毛→刮除

黑污→冲洗方式进行褪毛，再沿头骨中缝将颅骨撬开挖出牛

脑，然后沿面部中线将头骨劈成两半，上颌骨处用砍骨刀劈

开，摘取眼睛，用清水冲洗干净。然后将牛头放入蒸煮锅，

加水将其淹没，用大火煮开，约煮(30-40)min，煮至血水出

净，肉完全凝固时即可，出锅后趁热剔骨取肉。沿骨内外两

面将所有肌肉剔下（可带眼睛），修去各种腺体。牛舌一般

以单独的食品加工原料从牛头重分离，因此本标准中规定从

舌根部割取牛舌，并做适当的修割整形。 

条文： 

5.4 红脏 

5.4.1 心 

剥离心周脂肪，切开心包膜，取出心脏，割除心表面的

血管，将淤血、损伤部位修割除，冲洗血污，放到指定容器

内沥水。 

5.4.2 肝 

用手轻托肝脏，握刀先把肝从心、肝、肺联体上割下，

再将胆囊小心从肝体上剥离。操作时不得划破肝脏，修割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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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肝脏表面血管，清洗后放到指定容器内沥水。 

5.4.3 肺 

手握气管，用刀将气管与肺割开，修除和心脏连接处的

血污，清洗干净。将气管剖开洗净，分别放到指定容器内沥

水。 

5.4.4 肾 

用刀划开腰部蓄积脂肪，从中将肾脏剥离出来（或用手

撕下），注意不能将肾脏划破，清洗后放到指定容器内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按照 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的要求，牛

屠宰后脏器类副产物主要分为红脏和白脏。红脏主要包括

心、肝、肺、肾，在企业中调研时发现，上述脏器的收集普

遍存在割取部位不一、脏器多存在不必要的刀伤、附着在脏

器上的胆囊、淋巴、脂肪等修割不干净的现象，为红脏的深

加工造成了不利的影响。因此，本标准根据 GB/T 19477-2004

中相应的技术要求，结合牦牛屠宰企业调研结果，对牦牛红

脏的收集整理环节做出了更为详细技术要求，规定了各脏器

的分割下刀部位、手法以及其他要求，能够有效防止操作不

当而造成的脏器破坏、腺体、脂肪及其他污物残留，能够有

效保证此类副产物的卫生质量和感官品质，有利于其向肉制

品深加工、餐饮等食品方向的流通。 

条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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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白脏 

5.5.1 瘤网胃 

5.5.1.1 在皱胃与十二指肠结合处将胃肠分开，立即将

十二指肠头结扎，将肠送至专门整理处。 

5.5.1.2 将外部多余脂肪摘取干净，再从瘤胃上摘取脾

脏，分别放入指定容器。 

5.5.1.3 在瘤胃底部划一小口，将内容物倒至指定地点，

给瘤胃注水，并用力将水压向皱胃和瓣胃，将内容物冲洗干

净。 

5.5.1.4 在网、瓣胃结合处将瘤网胃与瓣皱胃分开，将

食管从瘤胃上切下，冲洗干净后放在指定容器；瘤网胃放入

的热水中(65-75℃)浸烫，直至能用手褪掉黑色粘膜时捞至

清洗槽内，将污物及黑膜刷洗干净。在瘤网结合处将瘤胃、

网胃分割开，分别置于指定容器中沥水。 

5.5.2 瓣胃  

用刀沿前后两个开口将瓣胃直线剖开，剖开时应使横纹

中间的结节带在左侧（不能将结节割开，以免内容物清洗不

净）。将残余内容物抖动脱出后，放入水池中冲洗干净，放

入热水中(65-75℃)浸烫，直至能用手褪掉黑色粘膜时捞至

清洗槽内，从一侧叶片开始，逐叶揉搓冲洗干净，至瓣胃另

一侧，洗净后将其置于指定容器中沥水。 

5.5.3 皱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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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皱胃纵向剖开，用钝刀刮去胃粘膜，冲洗干净，放入

指定容器中沥水。 

5.5.4 肠 

5.5.4.1 将肠上的膀胱、肛门、胰腺切下，分别置于指

定容器内，切下直肠（脘口）待清理。 

5.5.4.2 握住十二指肠切口结扎处，将肠系膜划开，将

其内容物放出。 

5.5.4.3 将盲肠剥离出来，再将肠油取下；把结肠盘上

的淋巴摘除，打开结肠盘；在小肠与盲肠结合处将二者分切

开；撕下肠网膜放入指定容器。 

5.5.4.4 将十二指肠结扎头打开，把小肠一头套在水管

上冲洗内壁，并将肠体外部冲洗干净后置于指定容器。  

5.5.4.5 将盲肠底部划开，将内容物排出，用水冲洗肠

管内外，冲洗干净后置于指定容器。 

5.5.4.6 将结肠内部冲洗干净，然后顺着盘旋的方向，

把多余脂肪撕下，用刀将肠体剖开洗净（若脂肪少，则不需

摘除），放入专门容器。或将脂肪撕去后将肠体表面洗尽，

然后把肠体内壁翻出，洗干净放到指定容器。 

5.5.4.7 将直肠内外冲洗干净，或外部洗尽后将肠体翻

过，冲洗干净后放入指定容器。 

制定理由： 

白脏主要包括牦牛消化道（胃、肠）。根据 GB/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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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，胃分为瘤胃、网胃、瓣胃

和皱胃，肠主要分为小肠、盲肠、结肠、直肠。上述脏器收

集整理过程中关键环节在于清理内容物和清洗。本标准根据

牦牛屠宰企业中常见的牦牛胃、肠收集、分类和清洗方法，

首先规定了牦牛胃、肠的切取、分类技术方法和要求，并进

一步根据屠宰实际情况和用途，规定了牛胃采用清理内容物

→冲洗→热水浸烫(65-75℃)→褪去黑色粘膜→冲洗的方

式，牦牛肠采用去除膀胱、肛门、胰腺、淋巴后根据不同部

位（小肠、盲肠、结肠、直肠）分别清理内容物和清洗。上

述规定进一步细化了 GB/T 19477-2004 中相应的技术步骤，

有利于实现牦牛白脏的清洁化收集处理。 

条文： 

5.6 蹄 

5.6.1 褪毛 

5.6.1.1 用清水冲洗除去表面污物，然后放入热水(可添

加适量食用碱)中(60-80℃)浸烫(6-10 min)，取出后去除蹄

壳，再以机械或手工方式去除粗毛，最后采用火焰喷射燎尽

表面和皱褶处残毛，用刀将表面黑污刮除，清洗后送入指定

容器。 

5.6.1.2 或用刀直接将蹄表毛皮剥离，清洗后送入指定

容器。 

5.6.2 抽蹄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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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2.1 后跟蹄筋：将牛蹄的后跟朝身握好，脚尖向上、

向外，右手刀尖向左，刀刃向外，分别伸入牛蹄左右两侧，

划开筋外的鞘囊，再切断第一、二趾骨间的韧带，将筋抽出。 

5.6.2.2 蹄背部筋：将牛蹄脚趾朝身，趾尖向下抵在操

作台上，左手拎起肌膜，刀刃向外，刀尖向左，伸入肌膜，

向蹄的断口方向挑至腕骨或附骨为止，再沿原刀路回刀，刀

刃向身，剖开肌膜至第一趾骨附近，拉起肌膜下的脚筋，用

刀贴骨将其挑开，再从近蹄壳处将筋横向切断拉出。 

5.6.3 劈半 

也可将整蹄或抽蹄筋后的蹄用锯骨机劈半，待用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根据 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，牛蹄主要

由蹄筋、骨和肌肉组织构成。蹄筋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

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生物钙，是优质的肉类原料。屠宰过程

中从胴体分离的牛蹄含有不可食用的皮毛、蹄壳以及大量污

物，本规范根据屠宰实际情况和用途，首先规定了牦牛蹄两

种清洁化处理技术，一是采用清水冲洗→浸烫(60-80℃，

6-10 min)→除去蹄壳→去除粗毛→燎尽残毛→刮除黑污→

冲洗；二是用刀直接将蹄表毛皮剥离，清洗后收集。进一步

根据牛蹄实际用途和加工需要，规定了牛蹄可采用抽取后跟

蹄筋和背部筋的抽筋后进行劈半处理，也可直接进行劈半处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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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： 

5.7 尾 

从荐椎和尾椎连接处割下牦牛尾，将根部的疏松组织修

割掉，刷洗除去表面污物，放入指定容器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根据 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，牛尾收集

整理过程中关键环节在于清理和去除表面污物。由于在剥皮

环节牛尾皮毛已经剥除，本规范规定从荐椎和尾椎处割下牦

牛尾，将根部的疏松组织修割掉，刷洗除去表面污物后收集。 

条文： 

5.7 尾 

从荐椎和尾椎连接处割下牦牛尾，将根部的疏松组织修

割掉，刷洗除去表面污物，放入指定容器。 

制定理由： 

5.8 鞭   

将包皮划开剥除，将鞭清洗干净，放入指定容器。 

5.9 睾丸  

轻轻划开阴囊取出一对睾丸，清洗干净，放入指定容器。 

牛鞭、睾丸属公牛生殖器，上述副产物收集整理过程中

关键环节在于与胴体分离和清洗。本标准根据牦牛屠宰企业

中常见的收集、清洗方法，规定了牦牛鞭收集整理时首先将

包皮划开剥除，然后将鞭清洗干净；规定了睾丸收集整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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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轻轻划开阴囊取出一对睾丸，然后清洗干净。并将上述

副产物放入指定的容器进行收集。 

条文： 

5.10 骨 

5.10.1 将牦牛胴体分割后产生的骨分成椎骨、管状骨、

扁平骨和碎骨。 

5.10.2 剔除表面和间隙中的残肉、脂肪和结缔组织，

并将不易剔除的部位充分刷洗干净。 

5.10.3 用锯骨机将大骨锯断，冲洗后擦干，按类别放

入指定容器。 

5.10.4 碎骨、肉末应统一收集后清洗干净，放入指定

容器中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本规范所涉及的牦牛骨是指在进行胴体分割后剔除的

骨副产物，主要包含椎骨、冠状骨、扁平骨和其他碎骨。上

述骨副产物的整理过程中关键环节在于分类、去除残肉、脂

肪和结缔组织。根据牦牛屠宰加工实际和牛骨副产物的主要

利用途径，本规范首先规定了牦牛骨副产物收集整理主要采

用分类(椎骨、冠状骨、扁平骨和其他碎骨)→去除残肉、脂

肪和结缔组织→锯断大骨→清洗的方式收集整理方式，其中

碎骨、肉末等应统一收集，清洗干净后，收集与指定容器。 

条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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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 脂肪 

5.11.1 将牦牛腹腔和脏器周围摘取分离的脂肪分成腰

油、网油、杂油。 

5.11.2 除去脂肪组织中的水泡、血块、淋巴、毛粪、瘦

肉及其他杂物，整形后按类别放入指定容器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本规范所涉及的牦牛脂肪是指腹腔脂肪和从脏器周围

分离的脂肪副产物，主要包含腰油、网油和杂油。上述副产

物的收集整理关键在于除去污物、残血、淋巴等不可食用的

杂质。本规范根据牦牛屠宰加工实际情况，规定了牦牛脂肪

副产物收集整理采用分类(腰油、网油和杂油)→除去水泡、

血块、淋巴、毛粪、瘦肉及其他杂物→整形→分类的方式进

行收集整理。 

条文： 

5.12 皮 

5.12.1 牦牛皮剥离后迅速转移至单独的车间。将皮板面

朝上，平整铺放在清洁的平台上，用钝刀或刀背刮去血污、

油脂、残肉、韧带、乳腺等。 

5.12.2 冷冻防腐：刮油去污后，不经盐腌处理，皮板面

向里对叠 2-4 次，按单个皮张进行塑膜包裹后速冻。 

5.12.3 盐腌防腐：刮油去污后，在皮板上均匀擦抹工业

盐（用盐量为鲜皮重的 35%-50%），然后皮板面相对堆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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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方法要求在 24-48 h 内进行加工或销售。 

5.13 毛 

统一收集牦牛头、蹄、皮等整理过程中产生的杂毛，经

清水浸泡、冲洗除去血、粪等污物，晾干后装入指定容器中，

不能堆放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根据 GB/T 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和屠宰加工

实际情况，牦牛皮和毛为非可可食性副产物，上述副产物的

收集整理关键在于牦牛皮防腐处理、除去血污、油脂、残肉、

韧带、乳腺等。本规范根据用途和处理方式，规定了牦牛皮

首先在单独的车间采用钝刀或刀背刮去血污、油脂、残肉、

韧带、乳腺等杂物，然后采用冷冻或盐腌的方法进行防腐主

力。其中，冷冻防腐的工艺主要为皮板面向里对叠 2-4 次，

按单个皮张进行塑膜包裹后速冻；盐腌防腐的工艺为皮板上

均匀擦抹工业盐（用盐量为鲜皮重的 35%-50%），然后皮板

面相对堆放。此方法要求在 24-48 h 内进行加工或销售。 

本规范涉及的毛主要指在牦牛头、蹄、皮等整理过程中

产生的杂毛，为实现上述副产物的清洁化处理，本规范规定

杂毛采用清水浸泡→冲洗除去血、粪等污物→晾干→装入指

定容器的方式进行收集整理，并且规定牦牛毛应及时收集整

理，不能堆放。 

条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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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4 包装和标签 

5.14.1 牦牛可食副产物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9683 的规

定。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。 

5.14.2 可按照贮藏条件选择不同包装方式。冻藏条件下

进行覆膜包装，冷藏条件进行真空包装。 

5.14.3 包装间温度保持在 10-12℃，包装滞留时间应小

于 0.5h。 

5.15 贮藏 

5.15.1 冷藏：真空包装后在环境温度 0-4℃条件下贮藏。 

5.15.2 冻藏：覆膜包装后在环境温度－18℃条件下贮

藏，且波动温度不超过±1℃。 

制定理由： 

根据 GB 1269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

卫生规范》的要求，本规范根据牦牛屠宰副产物收集整理以

及加工利用的实际，针对牦牛可食性副产物，规定了包装和

标签、贮藏要求。其中，包装材料符合 GB 9683-1988《复合

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》的规定，标签应符合 GB 7718-2011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的规定。其次，

上述副产物包装方式可根据贮藏条件进行选择，规定冻藏条

件下进行覆膜包装，冷藏条件进行真空包装。 

本规范根据牦牛可食性副产物的精深加工利用途径和

基本要求，规定采用冷藏或冻藏的方式对上述副产物进行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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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。其中，冻藏要求真空包装后在环境温度 0-4℃条件下贮

藏；冷藏要求覆膜包装后在环境温度－18℃条件下贮藏，且

波动温度不超过±1℃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标准初稿完成后，征求了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

会、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、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、青

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、青海畜牧兽医总站等 5 家单位 12

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，共征求到 5 条意见及建议。其中，青

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对标准中第 3 条（3.4、3.5、3.6、3.7）

和第 4条提出不同意见。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、青海绿

草源食品有限公司对标准中第 4条（4.4.1.4、4.4.3、4.5）

提出了不同意见。针对专家意见，根据 GB/T 1.1《标准化工

作导则 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、GB/T 20001.6《标

准编写规则 第 6部分 规程标准》、GB/T 19477-2004《牛屠

宰操作规程》、GB 9683-1988《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》、

GB 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经讨论研究，取得一致意见，并进行了修改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

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没有查到同类别的

国际、国家标准。在标准编写过程中，参考了 GB 12694-2016 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》、GB/T 

19477-2004《牛屠宰操作规程》、GB 9683-1988《复合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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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袋卫生标准》、GB 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

装食品标签通则》等相关国家标准。 

八、预期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 

本项目编制的《牦牛屠宰副产物整理技术规程》，涵盖

了牦牛屠宰过程中头、蹄、血、皮、脏器等各类副产物。并

且标准的起草，均结合了牦牛屠宰实际情况，具有可操作性

强、标准水平高等特点，对规范牦牛屠宰生产企业副产物综

合利用技术水平，实现屠宰副产物增值、提升牦牛屠宰企业

综合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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